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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嗎？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嗎？
14.主也是這樣命定，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。
15.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。我寫這話，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，因為我寧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
空。
16.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
17.我若甘心做這事，就有賞賜；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
18.既是這樣，我的賞賜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，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。
19.我雖是自由的，無人轄管；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，為要多得人。
20.向猶太人，我就作猶太人，為要得猶太人；向律法以下的人，我雖不在律法以下，還是作律法以下
的人，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
21.向沒有律法的人，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，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；其實我在神面前，不是沒有律法；
在基督面前，正在律法之下。
22.向軟弱的人，我就作軟弱的人，為要得軟弱的人。向什麼樣的人，我就作什麼樣的人。無論如何，
總要救些人。
23.凡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。
24.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，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？你們也當這樣跑，好叫你們得著獎賞。
25.凡較力爭勝的，諸事都有節制，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；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。
26.所以，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；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。
27.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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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分段

（一）13–14 節：神家中的侍奉者有權領受供養

保羅引用舊約——祭司服事聖殿，可以吃聖殿的供物（民 
18:8–32）。
新約亦同：「主命定傳福音的靠福音養生。」

服事神的人有權被支持，這是神所設立的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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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15–18 節：保羅卻「放棄權利」，為使福音不受攔阻

保羅說他沒有享受這些權利，反而選擇自食其力。

保羅動機非常單純：「免得有人以為我傳福音是為了利益。」

保羅感受到福音工作的迫切：「我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
了！」

耶利米書20:9「我若說：我不再提耶和華，也不再奉他的名
講論，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，我就含
忍不住，不能自禁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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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19–23 節：為了福音，「我就作眾人的僕人」

這段是著名的「向猶太人，我就作猶太人…向什麼樣的人，

就作什麼樣的人。無論如何，總要救些人。」 。

保羅並沒有妥協真理，

而是 調整自己的方式與生活，拉近與人的距離。

教會常強調「跟耶穌式的門徒訓練」：

走進人的生命，與人同行，使他們遇見耶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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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24–27 節：屬靈競賽──節制、奔跑、攻克己身

保羅用比賽做比喻，因爲哥林多人對奧林匹克與地區的運動會非

常熟悉。

1. 奔跑要得獎賞（24）——不是得救，而是「基督徒活著的果

效與獎賞」。

2. 凡較力的，諸事都有節制（25）——運動員願意為短暫的冠

冕都自律，我們為永恆的獎賞，豈不更當節制？

3. 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（27）——不是虐待自己，而是

讓身體與慾望不成為阻礙福音的主人。

基督徒不是為得救而努力，而是因得救而努力，使生命不徒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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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信息：為福音而活的三大操練

1. 放下權利——因為福音比自由更重要

保羅不是不配，而是為福音選擇克制。

今天在以自我主義強烈的社會，人常說：「這是我的選擇、我的

自由、我的感覺。」

但保羅提醒：真正自由是選擇為基督而限制自己的自由。

例：

– 父母為孩子放下自己的時間

– 教會服事者願意被調整、願意多走一步

屬靈成熟不是「能做什麼」，

而是問：「什麼更能榮耀主、造就人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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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信息：為福音而活的三大操練

2. 成為眾人的僕人——為得著人而調整生活方式

保羅說：「向什麼人，就作什麼人。」

他不是假裝，而是願意「走入別人的世界」。

今日基督徒也需要：

 對年輕人：懂得他們的語言、文化

 對弱勢者：謙卑聆聽、陪伴

 對未信者：溫柔回應，不帶定罪

 在社群媒體上：散發基督香氣，而不是論斷、比較、攻擊

我們不是「教訓別人的人」，而是「把別人帶到耶穌面前的人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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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信息：為福音而活的三大操練

3. 有節制的生命——為永恆獎賞而奔跑

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打拳打空氣，而是有目標：

 我要更像基督；我要更多得人；我要完成主給我的賽程。

節制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操練之一：

 節制嘴（社媒回應、情緒）

 節制眼目（誘惑）

 節制時間（優先順序）

 節制生活（避免過度消費、沉迷）

「攻克己身」不是律法主義，而是 為永恆的價值做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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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：奔跑有目標，服事有方向

保羅不是為名、不是為利、不是為成就感；

他為福音願意放下權利、調整生活、自律奔跑。

在這個充滿誘惑、即時滿足、比較文化的世代，

神呼召我們：

不僅是得救的基督徒，

更是為福音而活的基督徒。

願我們能像保羅說：「我是攻克己身，奔跑不徒然，叫更多人因我認識

基督。」



思考題：

一、面對自我權利，我是堅持？還是願意為福音放下？

保羅本有使徒的權利，但為了福音，他選擇不求回報，甚至「克制」自己的自由（9:12、15）。

在強調個人權利的社會裡：

• 我是否願意放下某些主張與堅持，為的是讓人更容易認識基督？

• 還是我常把「我應得的」放在愛與福音之前？

二、在多元文化與價值觀中，我是否努力“得著人”？

保羅說：「向什麼樣的人，我就作什麼樣的人，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。」（9:22）

在意見撕裂、族群差異、立場對立的時代：

• 我是否願意先理解別人，而不是急著評價？

• 我能否因愛而調整自己的溝通方式，讓福音的門敞開？

  


